
 

 
 
 
 

 

 

 

 

 

 

 

 

 

香港公司注册指引（6）- 股本 
 
一、 简介 
 

随着香港新《公司条例》的实施，法定股本与股份面值的概念已被废除。不论公司是在新

《公司条例》实施前或实施后设立，公司的股份不再具有股份面值。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内

有关法定股本与股份面值的条文，均被视为已删除。股本是由已发行的股份之股本面值、股

份溢价及资本赎回准备金所组成的。 
 
二、 废除股份面值 
 

1、 法定股本与股份面值 

 

法定股本是指公司透过发行股票的形式来筹集资金的最高资本金额，亦是可发行股份数

量和股份面值相乘的总和。股份面值则是指发行股份的最低价格，这意味着公司发行的

股份价格不能低于股份面值。 

 

2、 实施新例后的变化 

 

新条例自生效日起，原有法定股本与股份面值的条文已被废除。无论是在生效日前或后

发行的股份都不再具有股份面值。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内有关条文均被视为已删除。股

本是由已发行的股份之股本面值、股份溢价及资本赎回准备金所组成的。 

 

三、 股本总额与货币单位 
 

香港《公司条例》对于股本总额与货币单位并没有限制。尽管如此，成立公司时，公司应至

少发行一股并分配给创办人。换而言之，公司创办人可以决定股本总额及股本之货币单位。 

 

在决定股本总额时，创办人应考虑以下因素： 
 

1、 公司营运的需求，包括所需的办公空间、初期聘雇的员工人数以及公司的商业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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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的业务活动是否需要申请特殊牌照或许可证。若公司进行的业务活动需要特殊牌照

或许可证，公司则需向特定的监管机构申请相关牌照或许可证，相关监管机构可能会对

公司的股本有特殊要求。 
 
四、 股本条文 
 

公司成立的时候，创办人应于公司的组织章程大纲内注明公司成立后欲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及

股本总额。这称之为“股本条文”。以下为股本条文的例子： 
 

“股份数目和股本总额分别为10,000股和港币10,000元”或 

“股份数目为10,000股及股本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或 

“股份数目为10,000股及股本总额为美元100,000元”。 
 

五、 股本注册费 
 

香港已废除股本注册费。换而言之，香港公司的股本总额不会对注册香港公司需要缴纳的登 

记费用造成影响。 
 

六、 特殊牌照或许可证 
 

如上所述，香港《公司条例》并未对股本总额有任何限制，因此公司可自行决定股本总额。 

 

尽管如此，公司创办人在决定公司的股本时，需考虑公司的营业活动是否需要申请特殊牌照

或许可证。某些营业活动，例如保险、保险经纪人、旅行社和金融机构，均受到特殊机构监

管，这些监管机构可能会对公司股本作出特殊要求。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https://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

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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